


報告大綱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內容與執行 

三.執行成果 

四.結語 

2 



內政部簡介 

 官制始於民國元年經參議院議
決修正並由臨時大總統公布之
內務部。 

 內政部依組織法規定，掌理全

國內務行政事務。該法於民國
38年訂定，其後並歷經12次大
小修正。 

 目前設有秘書室、民政司、戶
政司、地政司、合團司….等13
個單位，其下並有警政署、營
建署、消防署、役政署、移民
署、中央警察大學、建築研究
所及空中勤務總隊等8個所屬1
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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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截自103年底止，典藏自39年迄今檔案約 27萬餘卷，350萬
餘件，長度有8,600公尺。 

 每年持續增加約9,000卷，長度300公尺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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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檔案量逐年增加，庫房空間日漸不足 



保存年限標準78年訂定 58年至90年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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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加速辦理檔案銷毀，但遭遇困難 

計畫緣起 

 回溯檔案「保存年限標準表」與「分類表」分別編定，
各類檔案保存價值難以判斷!! 

 隨歲月累積檔案價值是否變化？有待釐清 



計畫訂定 
 為解決檔案庫房不足及銷毀困難的問題，100年在檔案局

協助下訂定『內政部檔案清理中程計畫』。 

 計畫目標 
1. 辦理檔案鑑定，提升檔案管理效能。 

2. 審選具國家保存價值之檔案移轉檔案局。 

3. 加速辦理檔案銷毀作業，減清庫房壓力。 

 清理範圍 
本部各單位39年至76年產生之檔案，約5萬餘案，75萬餘件檔案。 

 計畫期程：自101年起至106年止，分6年執行。 

 特色 
結合機關檔案清理及國家檔案審選，三合一完成計畫性清理作業，本

質上屬計畫性清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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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性清理 

對逾保存年限之定期保存檔案及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
保存檔案，有計畫性地分階段規劃檔案清理範圍，並
透過檔案鑑定機制，審慎判定檔案之銷毀、續存或移
轉。 

 

 

 

什麼是計畫性清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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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 
指依檔案目錄逐案核對，將逾保存年限之檔案或已屆
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理銷毀或移轉，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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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清理示意圖 

銷毀 

機關續存 

移轉 

｛ 
判定檔案價值 

屆保存年限或屆移
轉年限檔案 計畫性清理 

計畫性辦理 3合1同時完成 
透過鑑定 



內政部檔案清理中程計畫作業程序 

後續作業 

 
審選結果 
確認 

檔案鑑定 

前置作業 
 (一)辦理檔案清查 
 (二)分析機關核心職能 
 (三)擬定檔案留存原則及重點 

 (一)成立檔案鑑定小組 
 (二)書面鑑定 
 (三)實地鑑定 
 (四)撰寫鑑定報告 

 審選結果擬處意見併同鑑定報告函送檔案管理局。 
 由檔案管理局召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委員會審核。 
 依核定結果修正審選重點及擬處意見。 

 檔案銷毀 
 檔案續存 
 檔案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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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一、辦理檔案清查 
清查作業 

由資料庫系統轉出案卷清單(excel格式)。 

由檔管人員逐案(卷)清查核對，經修正系統資料後，完
成案名目錄。 

解降密作業 

依據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第3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8
條規定，需辦理檔案解降密檢討。 

解密辦理流程 
1. 依據文書處理手冊第73點，文書機密等級之變更及解密程序

規定辦理。 

2. 屬國家機密者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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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採宏觀鑑定需分析機關的重要性、與其他機關的關聯性；採

職能鑑定需分析機關各類職能及各單位之重要性。 

 全面瞭解檔案產生時之背景環境，有助於鑑定作業時檔案價

值之判斷。 

 分工：由人事單位及檔案產生單位分工蒐集整理。 

 分析項目包括 
 機關重要性分析 

 機關重要職能及組織沿革 

 檔案主題背景說明-業務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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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二、分析機關核心職能 



檔案鑑定方式 
內容鑑定 

 依檔案主題重要性、檔案內容資訊與主題之關聯性及應用需求，
逐案或逐件評估檔案價值。 

職能鑑定 
 蒐整機關組織沿革、大事紀、檔案目錄….等相關資料，分析機關

各類職能及各單位之重要性，衡量檔案使用需求及擇定之鑑定基
準，依類別選擇重要之檔案。 

宏觀鑑定 

 分析機關間各類政府職能及各單位之相對重要性，評估檔案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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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辦理移轉、保存年限區分表訂(修)定價值鑑定時，以職能鑑
定或宏觀鑑定方式為原則，並採內容鑑定方式為之。 

辦理檔案銷毀，鑑定檔案價值時，採內容鑑定方式為原則。 



行
政
院

 

內政部 

秘書室 

民政司 

地方行政科 

公民參政科 

自治人員培訓科 

宗教輔導科 

殯葬管理科 

禮制行政科 

國家榮典政策及制度之規劃推動 

人民勳奬褒揚及忠烈祠祀審核 

國家榮典與紀念典禮之籌辦 

國民生活禮儀規範之宣導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及228國家紀念

館之督導輔導 

自治事業科 

基層建設科 

戶政司 

地政司 

合團司 

幕僚單位 

所屬機關 

外交部 

國防部 

財政部…. 

機關重要性分析 職能及組織沿革 檔案主題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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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核心職能分析示意圖 



前置作業三、擬訂『留存原則及重點』 

為什麼要有? 
一. 採職能鑑定及宏觀鑑定方式，依類別擇選重要檔案。 

二. 因計畫性清理數量較多，為能更完整、客觀建立檔案
留存標準，需要ㄧ套有系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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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國家檔案 

機關定期保存 

機關永久保存 

重點1 
重點2 
重點3 

重點4… 

重點1 
重點2 
重點3 

重點4… 

其他未獲選者 



如何訂定? 

留存原則 

依據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3條規定，並參考
國家依據檔案徵集所提列之一般性審選重點。 

各類留存重點 

1. 從機關核心職能、業務沿革而來 

2. 從分類表而來 

3. 從案名清冊歸納整理而來 

4. 從其他資訊(如報章雜誌、耆老訪談….等) 

 

15 

前置作業三、擬訂『留存原則及重點』 



留存原則的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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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度、決策及計
畫者。 

2.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
修正及解釋者。 

3. 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運作者。 

4. 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
值者。 

5. 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行政稽憑價值者。 

6. 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
稽憑價值者。 

7.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
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 

8. 具有重要科技價值者。 

9. 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者。 

10. 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者。 

11. 法令規定應永久保存者。 

12. 其他有關重要事項而具有永久保存價值
者。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3條 

列
為
國
家
檔
案 

機
關
永
久
保
存 

參考國
家檔案
徵集所
提列之
一般性
審選重
點。 
原則以
資訊價
值及歷
史價值
為優先。 

未列入
國家檔
案者均
由機關
永久保
存。 
原則以
行政稽
憑、法
律價值
為優先，
其他價
值為輔。 



一貫道查禁、解禁 
 民國39年行政院據報，「一貫道」有公然設壇、妖言惑眾、危害地方治安情事，經交

本部核復，本部研究後建請依照民間不良習俗辨法第2條規定應予查禁，並由院令飭臺
灣省政府通令全省各縣市查禁。 

 民國76年，為貫徹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之原則，本部報請行政院解除對一貫道之禁令。 

統一教查禁 
 統一神靈協會遭檢舉有誘使青年學生身彼彩帶當街傳教或至各大學散發傳道佈道，及

放棄學業以至於休學，脫離家庭，破壞道德倫常等。經請臺北市政府查明並撤銷設立
許可後，於64年函請警察及地方機關查禁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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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重點擬訂 
 -從機關核心職能、業務沿革而來 



機關永久保存可參考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列屬永久保存者。惟
應注意各年代區分表之訂定情形，並考量業務演變及檔案實際
內容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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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重點擬訂 

  -從保存年限區分表而來 

分類號 
類目名稱 

保存 
年限 類 綱 目 節 

B 02     地方行政   

    01     法令規章   

      01     制修訂法規及其解釋 永久 

      02     他機關法規、釋令 10 

      03     意見徵詢及宣導 5 

      99     其他 5 

    02      地方制度   

      01       行政區域調整 永久 

      02       權限規劃及爭議事項 永久 

      03       自治法規核定備查 25 

      04       自治財政研議事項 20 

      05       地方首長身分及代理事項 永久 

現行保存年限區分表 

民政類地方行政留存重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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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重點擬訂 
  -由案名整理歸納而來 



內政部檔案清理中程計畫作業程序 

後續作業 

 
審選結果 
確認 

檔案鑑定 

前置作業 
 (一)辦理檔案清查 
 (二)分析機關核心職能 
 (三)擬定檔案留存原則及重點 

 (一)成立檔案鑑定小組 
 (二)書面鑑定 
 (三)實地鑑定 
 (四)撰寫鑑定報告 

 審選結果擬處意見併同鑑定報告函送檔案管理局。 
 由檔案管理局召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委員會審核。 
 依核定結果修正審選重點及擬處意見。 

 檔案銷毀 
 檔案續存 
 檔案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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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作業一、成立檔案鑑定小組 

 小組成員 

分學者專家及退休中高階
主管2類，可以兼顧實務與理
論，導入多元觀點及意見。 

 召開第一次會議 
主要討論留存原則及重點(草案)
及後續作業方式。 

 

 

 

 

年度 類別 退休主管 專家學者 

101年 戶政及人口政策類 1 2 

102年 總務、人事、會計及統計類 5 0 

103年 地政類 3 2 

104年 秘書、法規、訴願及資訊類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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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機關完成『機關初擬意見』，區分成
列為國家檔案、機關永久保存、定期保存等3

類，提供委員鑑定參考 

以召開會議或郵寄方式，將書面鑑定清冊交

由鑑定委員就案卷(件)目錄進行審查 

各委員之審查意見彙整完成書面鑑定結果
清冊 

鑑定作業二、書面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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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管局未
特別要求 



『機關初擬意見』產製 

一、案卷層級檢視 
依據各項留存重點分類以”案名”擇選重要檔案。 

二、案件層級檢視 
 目次表(依公文主旨、來文機關、發文機關等判別重要性) 

 實體卷(若目次表仍無法判定重要性者，直接檢視實體卷，確認價
值) 

三、關鍵字篩選 
 重要人名：許o良、余o發… 

 重要事件：228、美麗島(高雄暴力)、國旗、國歌、國花、國定假
日…. 

 第1最末：第1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其他歷史性字眼：淪陷、共匪、匪偽、戰地、動員戡亂、反共復
國、反共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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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層級檢視-案名表 



經依留存重點整理排列後，能更有效率擇選重要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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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層級檢視-案名表 



案件層級檢視-目次表 

 若從案名無法判斷檔案重
要性者，可檢視目次表，
從各件公文之「案由」了
解更多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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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層級檢視-目次表 

 若目次表亦無法判
斷檔案價值者，需
調出實體檔案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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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層級檢視-實體檔案 

 卷附國家階層政治作業實施方案(草案)。 
 屬國防部主政方案，非本機關核心業務，行政稽憑及法律價值低。 
 然就內容而言，可反應當時時空環境，若內容豐富或具有歷史、資訊價值，

故經檢視實體檔案後，建議列為國家檔案。 

檢視實體檔案 



案卷篩選 

條件：著名人士(許o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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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篩選 



案件篩選 

(由檔管系統以關鍵字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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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篩選 

序 文(編)號 檔號 主旨 

1 07068013405 B11006－4－0001－053 

檢送吳文蔚建議獎懲台南市市長
蘇南成、桃園縣縣長許O良及辦理
選務績效卓著有功人員函件影印
本一份 

2 
070680134050
1 

B11007－9－0001－053 

檢送吳文蔚建議獎懲台南市市長
蘇南成、桃園縣縣長許O良及辦理
選務績效卓著有功人員函件影印
本一份 

3 07069005668 
B11203－14－0001－
001 

有關許O良涉嫌叛亂業經貴部通緝，
屬依規定辦理停職一案 

4 07069030604 
B11203－14－0001－
002 

桃園縣平鎮鄉貿易村第一次村民
大會建議事項 

5 07070006273 
B11203－14－0001－
003 

貴縣休職縣長許O良休職期滿，應
如何處理一案 

  …… ……   

16 07068033124 B11706－8－0004－030 
桃園縣休職縣長許O良自費赴日本、
美國、加拿大及西歐各國考察一
案 

17 07068033622 B11706－8－0004－031 
桃園縣休職縣長許O良自費赴日本、
美國、加拿大及西歐各國考察一
案 

分類號 案次號 案名 

B11006 4 
各級議會議
員申請証明 

B11007 9 
有關民俗及
禮儀等建議
事項案 

B11203 14 
桃園縣縣長
許信良涉嫌
判亂懲罰案 

B11706 8 
台灣省各縣
市長應邀出
國案 



書面鑑定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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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作業三、實地鑑定 

辦理方式：調出檔案原卷，
以開會方式實地審查。 

案件篩選原則 
• 目錄資訊無法判定具體案情者。 

• 同性質檔案需抽樣確認者。 

• 需留存具代表性、重要性、唯一性、
獨特性或特殊個案者。 

• 書面鑑定歧異甚大者。 

 

 年度 書面鑑定 實地鑑定 比例 

101年 3,620 794 24% 

102年 3,258 896 27.5% 

103年 6,642 986 14.8% 

104年 8,177 1,112 13.6% 

歷年實地鑑定比例統計                 單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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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作業四、鑑定報告 

各機關完成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後，應將鑑定之過
程、結果及建議做成鑑定報告，並陳報機關首長
核定。 

檔案鑑定報告應記載事項 
•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名稱、組織沿革、相關業務法令) 

• 鑑定目的、範圍及檔案描述 

• 鑑定過程(鑑定方式、方法、基準、人員、相關鑑定案例) 

• 鑑定結果及建議(鑑定結果綜合評析、檔案處置建議) 

得視需要增加記載事項 
•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 

(所屬機關數量、員額及預算；本機關內部業務單位數量、員額及預算；機關職能
涉及法令之影響程度；主要職能及對國家或社會之影響；機關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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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辦理檔案清查 
 (二)分析機關核心職能 
 (三)擬定檔案留存原則及重點 

內政部檔案清理中程計畫作業程序 

後續作業 

 
審選結果 
確認 

檔案鑑定 

前置作業 

 (一)成立檔案鑑定小組 
 (二)書面鑑定 
 (三)實地鑑定 
 (四)撰寫鑑定報告 

 審選結果擬處意見併同鑑定報告函送檔案管理局。 
 檔案管理局召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委員會。 
 修正留存重點及擬處意見。 

 檔案銷毀 
 檔案續存 
 檔案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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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前4年計畫，鑑定檔案數量累計已達2
萬1,697案。 

 鑑定結果機關定期保存者均達50%以上，可
彰顯計畫性清理達到之效益，有效解決本部
面臨庫房不足之問題。 

 另針對重要檔案列為國家檔案或機關永久保
存，同時兼顧檔案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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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類別 
國家
檔案 

機關永
久保存 

機關定
期保存 

合計
(案) 

101 
戶政及人
口政策類 

207 1,512 1,901 3,620 

102 
總務、人
事、會計
及統計類 

21 467 2,770 3,258 

103 地政類 1,303 1,949 3,389 6,641 

104 
秘書、法
規、訴願
及資訊類 

14 326 7,854 8,177 

歷年執行成果統計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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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故事哪裡找？檔案最能知分曉 

庫房珍藏滿是寶，無奈屋小讓人惱 

此時銷毀最需要，過時沒用全清掉 

然因程序欠思考，飛灰煙滅救不了 

 

如何兼顧存與銷？計畫清理供參考 

分區分期全面搞，四階流程較可靠 

組織沿革要明瞭，原則重點再探討 

專家鑑定仔細挑，去蕪存菁效率高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